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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新冠防疫之初，最高檢察機關就公佈因抗拒疫情防控措施造成病毒傳播的犯罪383起。認定這些

犯罪的因果關係需要運用疫學因果關係理論。刑法學界對疫學因果關係證明適用於公害犯罪保持一種審慎認同

的態度，流行病學研究的最新發展仍然不能使該因果關係證明擺脫精準科學的質疑。所以該理論在本次疫情中

的應用應當結合流行病學對新冠疫情研究的最新進展，嚴格證明標準；區分傳播和感染兩種不同類型的證明；

根據不同罪責，合理明確證明責任。疫學因果理論在具體疫情司法中進一步豐富發展，或許可能抑制立法中危

險犯進一步擴張的腳步。

關鍵詞：關鍵詞：傳染病犯罪　疫學因果關係　傳播　感染　證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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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Supreme Procuratorate announced 383 
crimes accused of resistance to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us causing the transmission of virus. To 
determin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these crimes, epidemiology causality theory should be applied. Althoug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grees that the theory of epidemic cause and eff ect is applicable to the crime of public nuisance, how to apply 
the theory in this epidemic situation still requires further concrete research.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andard of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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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及時出台《關於依法懲治妨

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對疫情刑事

司法中可能涉及的33個犯罪提出法律適用的指引意見。此後僅僅15天內（截至2月25日），全國檢

察機關就介入偵查引導取證涉疫情刑事犯罪6,144件、8,243人。其中抗拒疫情防控措施造成新冠病

毒傳播類犯罪（含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傳染病防治

罪）383件、481人。1

這三類犯罪，不管是在司法意見中，還是在公佈案例中，都被列為首位，可見是司法機關打擊

的重點。這些犯罪都是以病毒傳播或者受害人感染的結果為構成條件或者加重處罰條件，需要證明

危害行為與特定犯罪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流行病學（疫學）就是研究疾病的流行、群體發生疾病

的原因和特徵的一門學科。該學科對於病因的研究和歸因有自己的一套證明方法，這套證明方法與

臨床醫學依靠的絕對可靠的科學法則不同，是一種基於蓋然性的統計法則。刑事法學將其稱為疫學

因果關係證明。疫學因果關係證明方法在刑事司法中的應用是從德國、日本開始的，首先應用於環

境污染犯罪。中國刑法理論界也普遍主張將其應用於公害犯罪因果關係的證明。2

疫學因果關係證明應當適用於防疫刑事司法，這一命題具有名稱上的合理性，而且也是學界的

普遍主張。但是，疫學因果關係證明是致病因數與發病結果之間因果關係的蓋然性證明。它通過原

因與結果在時間、空間、群體上變化特徵的統計測量，來證明之間蓋然性的因果關係。這種因果證

明與傳統意義的科學證明明顯不同，而學界又普遍鄙夷此證明方法的非科學性3，所以就此證明方法

的性質和進入刑事司法的途徑有不同的認識和主張。流行病學關於病因的研究和證明方法有何最新

進展，如何具體適用？傳染病犯罪因果關係的證明有何特殊性？在本次防疫刑事司法中適用疫學因

果關係應當注意甚麼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既需要瞭解刑法學關於疫學因果關係的研究現狀，

還需要掌握醫學關於病因病原研究的前沿動態，最後還需要根據本次疫情防控的現狀進行結合。

本文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刑法學對疫學因果關係的研究現狀和流行病學、傳染病學關於

病因病原問題的研究現狀，探求刑法學證明要求和醫學研究前沿之間的差距。第二部分分析疫學因

果關係的科學性質和法學性質，探討該證明方法的科學性以及被刑事司法應用的可能性。第三部分

分析傳染病犯罪的特殊因果關係證明，結合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分析每一種傳染病犯罪的因果關係

和具體證明要求，區分傳播結果與感染結果依據和理由。第四部分探討疫學因果關係在此次疫情防

控如何證明傳播關係和感染關係，以及證明不能的司法應對措施。餘論部分探討疫學因果關係應用

的刑事政策意義。

1 參見史兆琨：《最高檢發佈第三批妨害疫情防控典型案例》，《檢察日報》2020年2月27日，第1版。
2 參見《刑法學》編寫組：《刑法學》（上冊·總論），北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年，第131頁。
3 參見張明楷：《刑法學》（上），北京：法律出版社，2016年，第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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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論基礎：風險刑法理論理論基礎：風險刑法理論

風險刑法理論試圖用社會風險的增加來解釋刑法擴張。人類社會進入風險社會是社會學對後現

代社會的基本判斷，在此基礎上建立相關的理論模型來解釋現代社會風險的頻發性、整體性、非線

性和超預測性等特徵。4 刑法擴張是現代社會各國刑法的共同特徵，表現為犯罪圈的擴大，刑罰時機

的提前，刑罰條件的減低和證明犯罪的寬鬆等具體現象。5 風險社會的特徵與刑法擴張的表現之間存

在着邏輯上的因應關係。而風險刑法理論的主張者，就是證成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而合理解釋

並限制刑法的擴張。6

理論上對風險刑法理論的批駁，主要是針對兩個方面：第一，質疑其因果證成。認為風險社會

理論不能夠解釋刑法的擴張，刑法的擴張是非理性的。7 第二，質疑其目的。認為刑法的擴張、處罰

關口的提前和標準的降低都無法抑制風險。8 刑法根本沒有預知預判風險的能力，它只能在已知的領

域限制人的行為。而對風險刑法理論的質疑者都不約而同地忽視了該理論對刑法擴張的約束主張。

筆者從內心贊同風險刑法理論在限制刑法權擴張方面的良苦用心，認為刑法權的適度積極擴張是完

全必要的。9 要想通過一種學術理論來限制刑權力，前提是要先解釋權力運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總之，社會前進轉型中充滿風險，刑法不能不作為，也不能亂作為。10 風險刑法理論對刑法

擴張的解釋和限制功能也算差強人意。以至於學界對於公害犯罪、危險犯、刑罰早期化、超新過失

論、疫學因果關係等問題的論述時，都會提及該理論。雖然這些理論和司法實踐都可以以風險社會

和風險刑法為由來論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有兩種可以選擇的路徑，應當如何選擇更為合理？學界

卻鮮有考慮。比如，在此次防疫司法中，如何順利追究抗拒疫情防控者的刑事責任，是一個必須解

決的問題：是用疫學因果關係理論證明因果關係成立，還是將犯罪構成解釋或者修改為危險犯來免

去因果證明之累？

2. 適用範圍：公害犯罪適用範圍：公害犯罪

公害犯罪是風險社會中最值得刑事司法關注的一類犯罪。環境污染、工業傷害、疾病流行等是

風險社會中的“灰犀牛”式風險。而一旦風險發生、虎兕出柙，就有可能追究刑責。公害犯罪危害

行為難以確定、侵害對象不特定、因果關係複雜隱蔽、危害結果具有長期性和不可修復性。11 公害

犯罪因果關係的證明是一個科學難題，因為上述因果關係的特殊性，精密的科學驗證無法證明公害

4 參見薛曉源、周戰超：《全球化與風險社會》，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年，第3頁。
5 參見勞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中國社會科學》2007年第3期，第126-140頁。
6 參見陳曉明：《風險社會之刑法應對》，《法學研究》2009年第6期，第52-64頁。
7 參見陳興良：《風險刑法理論的法教義學批判》，《中外法學》2014年第1期，第103-127頁。
8 參見張明楷：《“風險社會＂若干刑法理論問題反思》，《法商研究》2011年第5期，第83-94頁。
9 參見周光權：《轉型時期刑法立法的思路與方法》，《中國社會科學》2016年第3期，第123-146頁。
10 參見魏漢濤：《風險社會背景下環境刑法變革要提防兩種傾向》，《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年第1期，第57-63頁。
11 參見［日］藤木英雄：《公害犯罪》，叢選功等譯，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年，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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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中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12 而傳統的因果關係理論也是建立在經驗科學之上的，需要證

明危害行為是危害結果的一個必要條件。

在主張適用疫學因果關係的刑法學者中，多數是認為在污染環境犯罪中適用，也有個別學者認

為可以在傳染病犯罪中適用。13 這個話題是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爆發後逐漸形成的。因為疫學

因果關係的證明方法就是在流行病學研究中形成的，將這一方法適用於妨害流行病防治的犯罪幾乎

被視為理所當然。另外，“非典”疫情也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案例素材。14 雖然傳染病犯罪應

當屬於公害犯罪的一種，但是研究者並沒有發現傳染病犯罪與環境犯罪之間的區別，相應該犯罪因

果證明中的一些特殊問題也相應被忽視了。

3. 證明方法與標準：統計學與高度蓋然性證明方法與標準：統計學與高度蓋然性

在經驗科學無法滿足刑事追責的證明要求時，流行病學的病因研究雖然不完全符合精確證明的

要求，但是為刑事司法提供了一種相對比較科學的方法。這是一種臨床醫學、微生物學和社會統計

學相結合的方法。15 流行病學的研究者也坦誠，該學科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結合。16 而刑事司

法對此證明方法的疑慮也來源於此：疫學因果關係是否一種科學證明？刑法學界並不認為疫學因果

關係是一種科學的證明17，所以要對其適用設定各種各樣的限制措施。

同時，這種依託於統計學的證明方法也只能達到統計學要求的蓋然性。刑法學界一直認為，疫

學因果關係的證明只能達到高度蓋然性的標準，降低了控方的證明任務。18 這也是這種因果認定引

入刑事司法阻礙另一原因。

主張適用疫學因果關係的論者都以國外的立法和日本某些公害犯罪的判例來增強自己論證的說

服力。19 但是相關裁判，都已年代久遠（如典型案件日本熊本水俁事件的裁決是1973年20）。這期間

醫學有甚麼樣的發展？其發展是否已經超越了蓋然性證明之困？這似乎沒有被學者關注。但是，這

一問題對此次疫情的刑事司法卻是至關重要的。如果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疫學因果關係的

適用就完全沒有問題，而且刑事立法關於傳染病犯罪的整體犯罪構成設計也應該有所變動。

12 參見謝勇、陳振光：《論刑法上引入疫學因果關係的正當性》，《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年第5期，第64-68頁。

13 參見謝勇、陳振光：《論刑法上引入疫學因果關係的正當性》。
14 參見莊勁：《從一起案例看傳染病犯罪因果關係的司法認定》，《中國刑事法雜誌》2003年第5期，第96-

101頁。
15 參見姜正揚、王秋雯：《傳染病犯罪因果關係認定的局限與突破》，《政治與法律》2007年第1期，第124-

128頁。
16 參見陶秋山等：《流行病學研究中的病因與病因推斷》，《中華流行病學雜誌》2004年第11期，第1000-

1003頁。
17 參見張明楷：《刑法學》（上），第188頁。
18 參見左袖陽：《疫學因果關係的證明責任分析》，《中國刑事法雜誌》2013年第5期，第22-26頁。
19 參見蔣蘭香：《日本疫學因果關係理論及其對我國環境刑事司法的借鑒》，《刑法論叢》2010年第1期，第

255-273頁。
20 參見姜金良：《熊本水俁病環境訴訟案評介及啟示》，《人民司法（案例）》2015年第2期，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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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學科的任務不同學科的任務

對人類發病原因的研究一直是醫學的任務。而在現代醫學的學科分界中，此任務被分解給了兩

個學科：流行病學與傳染病學。流行病學在研究整體病因的基礎上，解決流行病的預測、預防和防

控的問題，是一門宏觀的科學。傳染病學則更加側重於病原體進入單個個體之後的臨床治療問題，

它從患者的生物檢材中分離出病原體，從而研究出傳染病治療的方法。前者建立在病因多元的理論

假設之上，以統計學、概率論、人工智慧演算法為方法，蓋然性地推測群體發病的原因；而後者建

立在病因一元論的理論假設之上，用微生物學的實驗方法，精確地找到導致患者發病的病原體。

2. 傳染病學的進展傳染病學的進展

與刑法學對傳染病犯罪的研究在“非典”疫情結束後歸於沉寂不同，流行病學、傳染病學關於

傳染病病因、病原的研究一直在推進。因為“非典”之後，中國又陸續出現新甲型H1N1流感疫情和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借鑒“非典”疫情的經驗，中國對這兩次疫情的應對比較及時成功21，沒

有啟動類似於此次的公共應急。這些疫情雖然結果不同，但是與本次疫情一樣都是非接觸性傳播的

傳染病疫情。

針對非典型肺炎的防控，初期因為病原研究和流行病調查因為沒有很好配合，一度走彎路。直

到2003年4月才一致認可為冠狀病毒。22 當時作為傳染病學者的李蘭娟院士，是從3例臨床診斷SARS
患者樣本中分離SARS病毒，並進行病毒核酸檢測，為流行病學的流行病調查提供技術支援。23 隨

後，鍾南山院士通過從事野生動物職業人士身上檢測出的抗體和某些野生動物身上的抗體的同一性

分析（病原學），結合發病者中接觸野生動物者的比例（病因學），得出SARS感染具有動物源性的

可能性的結論。24 但是，傳染源的確定也只是建立在病毒基因的相似性、傳播途徑和流行病調查基

礎上的蓋然性評估。

3. 流行病學的進展流行病學的進展

流行病學是醫學中一門獨特的方法學科，它不同於醫學傳統的實驗方法，而是借鑒社會科學中

的統計方法來研究預測病原和病因。25 所以，其傳統研究方法和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比較接近：根據

前期研究設定假設—選擇演算法—抽樣賦值—計算結果—討論結果。26 刑事司法對疫學證明方法的

疑慮和排斥，也是因為流行病學並不是一門精確的醫學。相比之下，刑事司法會完全相信並依賴法

醫學的鑒定結論來認定死因和生物檢材。

然而，流行病學也在防疫實踐中逐步提升自己的精確性。其精確性主要是從以下兩個方面提

21 參見侯雲德：《重大新發傳染病防控策略與效果》，《新發傳染病電子雜誌》2019年第3期，第129-132頁。
22 參見鍾南山：《我們從中國SARS流行中學到了甚麼？》，《英國醫學雜誌中文版》2006年第4期，第219-

221頁。
23 參見李蘭娟等：《SARS病毒分離與病原學研究》，《浙江預防醫學》2003年第8期，第1-2頁。
24 參見鍾南山：《SARS的動物溯源》，《中國實驗動物學報》2005年第S1期，第1-2頁。
25 參見李群偉等：《關於流行病學方法的思考》，《預防醫學情報雜誌》2001年第4期，第316-317頁。
26 參見向倫輝等：《傳染病發病趨勢常見統計預測方法的研究進展》，《海峽預防醫學雜誌》2010年第6期，

第27-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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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第一，精準醫學的輔助。27 病毒細菌的基因測序技術可以提高統計預測的指向性，減少其盲目

性。傳染病學在臨床生物檢材基礎上提取的病原體基因檢測，可以為流行病學調查提供相對精準的

範圍，流行病研究也可以走上“相對精準”的道路。第二，數據智能技術的輔助。大數據技術使得

低成本、大樣本的調查資料獲得成為可能。數據樣本量的增大，一定會促進調查結論的真實性。另

外，人工智能技術使得預測模型更加科學。28

流行病學精準化一個明顯體現，就是證明的步驟和方法在提升。刑法學中提到疫學證明方法時

一般都會引用“疫學四原則”。該四原則是19世紀末確立的標準，現在流行病學證明因果的行業標

準已經發展為9條。29 證明因果關係的標準提高了，步驟嚴格了，同時結論信度和效度就會增加。

刑事司法歸因的目的是為了歸責，而責任的主體是人，所以要找到造成結果的人為原因。傳染

病學將原因歸結於病原體的目的是為了治病，流行病學查找感染源的目的是為了疾控和以後的預

防，而兩者的結合或許能夠實現刑事司法的證明目的和要求。

1. 刑事司法的證明要求刑事司法的證明要求

流行病學和傳染病學共同忽略的一個問題，恰恰是刑事法學格外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個體

感染傳染病的人為原因。流行病學通過病原體傳播和病患的整體分佈判斷整體感染傳染病的原因，

不關注個體。傳染病學從治療的角度關注個體感染者，但是它把感染的原因歸於微生物。而刑事法

學是要從感染的原因中找到是否有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人。而這個問題的解答需要兩個學科共同努

力。對於不同類型的傳染病，這一努力的結果又有差別。比如針對愛滋病，根據傳染病學確診和分

離出的病毒，按照傳播途徑調查，可以比較精確地找到傳染源。因為愛滋病毒的傳播途徑比較單

一，非密切接觸者不可能完成傳播。而對於非接觸性傳播的傳染病，比如本次新冠肺炎和非典型肺

炎，即使是兩個學科通力合作，也可能無法完成上述任務。

2. 司法證明的對象和標準司法證明的對象和標準

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優勢證據，達到相對優勢的蓋然性，就完成了舉證責任。這一任務對於

疫學因果證明來說是可以達到的，特別是在流行病學已經向着精準化邁進的今天。而刑事訴訟的證

明標準是要控方舉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那麼疫學因果證明是否可以達到排除合理懷疑呢？我們還

需要具體看，是甚麼犯罪，需要證明何種關係？

傳染病犯罪中，有的犯罪是要證明行為導致病原體傳播；有的是要證明行為導致受害人感染。

前者是行為與眾多結果之間關係的證明，而後者是行為與單一結果關係的因果證明。而從疫學因果

證明的原則來看，這兩種證明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後者的難度要遠遠大於前者。不能因證成傳播就

直接推定感染。疫學因果證明現在證明傳播並且達到刑事訴訟要求已經不成問題，但是直接證明感

染（對於新冠肺炎來說）仍然是無法完成的任務。

27 參見王束枚：《面對“精準醫學＂的大潮，流行病學研究方法準備好了嗎？》，《中國公共衛生》2017年第
1期，第1-3頁。

28 參見郭澤強：《傳染病預測方法的研究》，《職業與健康》2012年第5期，第610-612頁。
29 參見譚紅專：《病因流行病學研究方法進展》，《中華疾病控制雜誌》2017年第8期，第755-7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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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學不能完成的證明要求醫學不能完成的證明要求

不光流行病學無法直接證明新冠肺炎的感染人為原因，傳染病學的病原研究也無法完成這一任

務。刑法學研究作為個體的人的行為，對人的主體性進行同一性認定現在已經不是甚麼科學難題。

基因測序、人臉識別、指紋等技術讓所有犯罪者難逃法網。而微生物很難達到司法同一性認定的要

求。微生物不是以個體存在，而是以群體存在，並且不斷變異。病原學對於微生物的核酸檢測，雖

然是依託基因測序技術，但也是對病原體做出種類認定。如果要證明“張三感染的病毒就是來源於

李四”，微生物學無法完成直接證明。當然，間接證明也有成功的可能性。可以結合流行病學調

查，排除其他可能的感染途徑，剩下惟一的一種途徑就是感染原因。這種間接證明要成功只有兩種

可能性：或者感染途徑單一，或者生活環境絕對封閉。

刑事責任是事後責任。認定追究之時，案件事實已經發生完畢。所以，責任的追究需要還原案

件發生時的事實情況。刑事法學只是在事實的基礎上做出符合法律和社會價值的判斷；而至於事實

的確認真偽，不是法學的任務，而是自然科學的任務。刑事司法會自覺依賴於自然科學的鑒定結論

來認定案件事實，比如對於死因和傷情的認定，需要法醫學的鑒定報告。流行病學的研究也有自己

的病因調查和鑒定方法和程序，也有可能為刑事司法出具鑒定報告。但是刑事司法對使用該鑒定報

告卻充滿了疑慮。刑法學將流行病學的病因認定和調查視為科學缺位之後的退而求其次的選擇30，言

外之意是說流行病學不是“科學”。那麼，流行病學是否“科學”？流行病學的特殊研究方法是否

影響其被刑事司法引用？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

疫學因果關係歸屬於流行病學，是該學科研究病因的一種特殊的調查和歸因方法。在傳染病流

行時，確認病因對於採取科學的防治措施至關重要。流行病學確定病因的方法可以協助刑事司法查

找疾病流行傳播的人為原因，從而確定刑事責任。流行病學有其科學性。特別是現在，該學科以微

生物學為先導，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演算法為輔助，預測調查的精確程度已經大幅度提高。但是，

流行病學與同為醫學中的其他學科相比，還有其特殊性。

1. 統計學的概率推斷統計學的概率推斷

不可否然，統計學方法是流行病學方法的主體。雖然其他精準醫學也會適用統計學，但是統計

學只是其輔助的方法，不是主體方法。大數據增加了統計的樣本量，人工智能演算法增加了計算效

率，但是本質上並沒有改變該學科統計推斷的性質。

2. 結論的蓋然性結論的蓋然性

疫學因果關係要證明的不是原因與單一結果之間的關係，而是其與眾多結果之間的關係。31 統

計學中的一個最基礎的假設就是：只要樣本量足夠大、樣本的代表性足夠強，那麼樣本就能夠反映

30 參見左袖陽：《疫學因果關係的證明責任分析》，《中國刑事法雜誌》2013年第5期，第22-26頁。
31 參見陳君：《論疫學因果關係在污染環境罪中的適用》，《北京理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年第6

期，第97-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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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特徵。疫學因果關係要證明的是整體，因為整體具有某種特徵，那麼組成整體的某個個體也

應該具備這一特徵。但是，並非整體中的所有個體都具備整體的共性特徵，某一個體服從整體特徵

的可能性只有一個概率上的估計（一般應該在50%以上）。如果要證明A是眾多個B的原因，它可以

滿足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而如果要證明A是單個B的原因，它只能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要求。32

流行病學並非不是科學，但它不是一門絕對精確的科學。它無法在引數與因變數之間建立精確

的函數模型，其推斷的結論只是具有高度的蓋然性，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流行病學如何提升其精確

性，而在於其結論是否應該被刑事司法採納，以及多大程度上被採納。

雖然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司法程序中可以最大限度還原案件真相，但是一定會有科學解決不了

的事實問題。科學證明不能時，需要法學在真實和正義之間做出協調和妥協。古代的司法者除了借

助於神明裁判之外，還會有借助於事實經驗的推斷和社會經驗的推定。前者如英美普通法中的“一

年零一天”規則和從中國唐律中開始的保辜制度，後者比如以佔有推定所有、以署名推定作者、以

在場推定知情。

疫學因果關係的推理雖然已經被眾多國家的立法或者司法實踐所採納。33 但是學界對這種適用

行為的法律性質是存在一定爭議的。首先，可以排除法律擬制說。因為法律擬制必須有明確的法律

規定。例如，上面提到的“一年零一天”規則和保辜制度，是法律規定的因果關係的擬制，但中國

現行法並沒有類似規定。

原來中國刑法學界對此存在推定說與嚴格責任說之爭。推定說認為疫學因果關係推論是一種在

科學證明不可得的情況下的一種蓋然性推定，這種學說以日本有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條為佐證。34 嚴

格責任說以中國污染環境罪的刑法規定中主觀方面表述不明確為理由，認為該犯罪是以統計學上的

高概率因果關係來推論行為人的主觀過錯。35

此兩種學說的法律依據並不充分。刑事推定應當是建立在刑法或者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定的基

礎上，作為無罪推定原則和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的明確例外。正是因為在中國法律中缺乏明確之

規，所以推定說才會以日本法律作為證據。而嚴格責任的主張更是直接違反刑法第16條的規定。這

些主張只能作為學理探討和立法建議。而從司法實務的角度，一定逃脫不了無法可依的指責。

從司法實務的角度，將疫學因果證明視為一種科學證明方法更有說服力。刑事司法引用科學鑒

定是理所當然。而對於科學鑒定，只需要驗證其科學性，不需要驗證其合法性。筆者認為其屬於科

學鑒定的理由如下：

1. 刑民兼顧刑民兼顧

國家追訴公害犯罪是站在受害者整體的立場上的，需要證明行為A與眾多結果B之間的因果關

係。運用疫學因果關係的證明原理，可以符合科學地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刑事訴訟要求（《刑事訴

32 參見陳偉：《疫學因果關係及其證明》，《法學研究》2015年第4期，第127-146頁。
33 參見李海東：《刑法原理入門（犯罪論基礎）》，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年，第51頁。
34 參見劉守芬、汪明亮：《論環境刑法中疫學因果關係》，《中外法學》2001年第2期，第240頁。
35 參見鄧子濱：《刑事法中的推定》，北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年，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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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55條第2款第3項）。而單個受害人主張權利，是站在個體的角度上要求恢復補償，需要證

明行為A與單個結果B之間的因果關係。而疫學因果證明也可以使其達到蓋然性證明的標準。所以，

疫學因果證明可以兼顧兩種訴訟的不同證明要求和標準。

2. 理論可能理論可能

但是，如果需要證明加害行為A是單一結果B的排除合理懷疑的原因，疫學因果推論並非絕對做

不到。在精確科學證明無法解決問題時，疫學因果推論可能間接證明：第一步，證明A是眾多B的排

除合理懷疑的原因。這一步疫學因果關係可以做到。第二步，證明某一特定B沒有接觸其他途徑致害

的可能性。這一步叫做“密室證明”。36 雖然，很少案件能夠幸運地證明第二步，但是這種證明在

理論和實踐上是有可能性的。例如，在監獄或者其他密閉場所，只要能夠確定“零號感染者”，就

可以證明特定主體之間的感染關係。

科學不是萬能的，任何科學鑒定都有鑒定不能的風險。不能因為存在鑒定不能的風險，就否定

疫學因果推理的科學性。疫學因果鑒定不能的風險，可以通過相應的司法技術來規範和規避。

《意見》中認為的抗拒疫情防控措施導致病毒傳播的犯罪，包括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等三個。此外，《意見》中還規定以病毒感染

為結果的犯罪，還有針對醫護人員的故意傷害類犯罪。具體的犯罪構成見表1。這些犯罪的犯罪結果

和證明要求並不完全相同。

表1 犯罪構成要件比較

罪名比較 犯罪主體 主觀方面 行為方式 犯罪結果

以危險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

確診新冠肺炎患
者或者病毒
攜帶者

故意
拒絕隔離治療
或者隔離期
未滿擅自脫離
隔離治療，並
進入公共場所
或者公共交通

工具

抽象危險犯、
出現實害結果

加重

新冠肺炎疑似
患者

故意
造成新型冠狀
病毒傳播

過失以危險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患有突發傳染病
或者疑似
突發傳染病

過失
拒絕接受檢
疫、強制隔離
或者治療

造成傳染病傳
播，情節嚴
重，危害公共

安全

36 參見莊勁：《論傳染病犯罪因果關係的認定——疫學因果關係理論的宣導》，《政法論叢》2003年第6期，
第64-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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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犯罪構成要件比較（續)

罪名比較 犯罪主體 主觀方面 行為方式 犯罪結果

妨害傳染病
防控罪

一般主體 過失
其他不配合防

疫行為

引起新型冠狀
病毒傳播或者
傳播嚴重危險

故意傷害罪 一般主體 故意

對醫務人員實
施撕扯防護裝
備、吐口水等

行為

致使醫務人員
感染新型冠狀

病毒

明確傳染病犯罪的具體證明任務的前提是明確法定犯罪結果。因為不管是司法歸因還是規則，

都是在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犯罪結果是因果關係的事實基礎。

1.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非典”疫情期間，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的《關於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

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也提及此罪。當

時規定比較模糊：故意傳播傳染病病原體的，構成此罪。《意見》將此罪具體化為兩種不同情況：

一種是危險犯，一種是實害犯。意見是對此罪原來的犯罪構成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將原來的一

般主體犯罪變成特殊主體犯罪，將原來的具體危險犯變為抽象危險犯和實害犯。當然，這種改造只

在本次疫情期間適用。而應當注意的問題有三：

第一，結果加重犯的規定仍然適用。如果產生“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

失”的實害結果，按照刑法第115條的規定，是要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

第二，疑似患者導致病毒傳播的，是基本犯。此罪的實害犯類型表現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

炎疑似病人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並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

造成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不能認為因為有實害結果，就直接構成結果加重犯。因為這樣理解可能

會導致刑罰輕重失衡。

第三，加重結果應該是指個體感染的結果。故意因為本人攜帶病毒的傳播感染被害人，致使被

害人重傷、死亡的，屬於此罪的加重情節。這裏要構成加重結果，必須證明行為與被害人感染之間

的因果關係。

2. 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解釋》提及此罪，《意見》中雖未提及，但也沒有明確排除，說明此罪還有適用的可能性。37 

在適用此罪時需要注意的是，《解釋》認為構成本罪需要造成傳染病傳播，而刑法規定中描述本罪

的犯罪後果為“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這兩種結果並不完全相同。

3. 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此罪的犯罪結果是引起傳染病傳播或者傳播的嚴重危險。雖然傳染病傳播的結果也是對公共安

全的危害結果，但是傳染病傳播和危險需要以流行病學的標準來判斷，而人身傷亡的標準則需要由

37 參見柴崢濤：《疫情期“病患傳播類＂刑事案件罪名適用》，《檢察日報》2020年2月2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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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學的標準判斷。

4. 故意傷害罪故意傷害罪

懲治暴力傷醫的犯罪是《意見》中的一個新規定。主要是基於醫患矛盾升級而形成的社會問題

和近期重典懲治暴力傷醫犯罪的刑事政策。這裏一個比較特殊的規定就是對醫務人員撕扯防護裝備

或者吐口水，造成醫務人員感染的，構成故意傷害罪。這裏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本罪的危害結果表

述不同於前面3個犯罪，是造成被害人感染後果。

不管是對於醫學還是法學，傳播和感染都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

從一般的字面理解上，傳播和感染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傳播結果是指危害行為引

起病原體擴散和疫情傳播擴大的結果或者嚴重危險。感染結果是指危害行為導致某特定個體感染傳

染病的結果。傳播結果是一個整體的、可能性結果；而感染結果是個體的、現實性的結果。傳播是

大範圍的感染或者感染可能性；感染是病原體對個體的傳播和傳播的現實結果。傳播與感染這兩種

結果之間存在整體與個體、可能與現實的關係。

筆者這裏的區分並不是文字遊戲，因為根據醫學的學科分類，傳染病的整體病因和傳播規律是

流行病學的研究範圍；而個體感染的確診和病原體的認定，是傳染病學的研究範圍。認定傳播和認

定感染分屬於醫學的不同學科。疫學因果關係原本要證明行為與傳播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其對

個體感染的證明只是建立在整體傳播證明基礎上的一種合理推斷。而這種推斷是否能夠排除合理懷

疑要根據傳播規律和具體環境來判斷。

從刑法學的角度看，傳播結果和感染結果也具有不同的責任後果。從規範的文理解釋角度出

發，因為病患失控導致的疫情擴散和因為感染導致的傷害、死亡也並非完全相同性質的問題。

1. 公共安全法益的不同表達公共安全法益的不同表達

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2月5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始終

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38。這種政治話語轉化為刑法的表達就是：不特定多數

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是防疫刑事司法中要保護的最重要的法益。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中，公共安全和

公共衛生都與此攸關。然而，不同犯罪分屬於刑法典中的不同章節，說明在立法者的心目中法益保

護有所側重。雖說危害公共衛生實際上也是一種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39，但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不

僅僅是表達方式和邏輯範圍的不同，在用詞差異的背後，應當反映出立法者對司法所傳達的具體信

息。因為如果認為完全相同，立法上完全可以將傳染病犯罪納入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這些犯罪都侵犯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秩序，但同時還侵犯了其他客體。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侵犯的客體主要是公共安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侵犯的客體主要是公共衛生。40 公共安全與公

38 習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理能力 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理體系》，《求是》2020年第5期，
第1-6頁。

39 參見周斌：《依法懲治妨害疫情防控違法犯罪切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法制日報》2020年2月
28日，第3版。

40 李文峰：《準確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依法嚴懲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檢察日報》2020年2月12
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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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衛生不應當是單純語言表達的不同，應當具有司法意義的具體區別。筆者認為這種在於：公共安

全側重考慮生命、健康以及財產損失的結果；而公共衛生側重關注傳染病流行、防疫成本加大、公

眾健康處於不安定的狀態。具體來說，公共安全的侵害來源於感染，公共衛生的損害來源於病原體

傳播。

2. 不同犯罪形態對應的犯罪結果不同犯罪形態對應的犯罪結果

按照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犯罪和同一犯罪中的不同形態，需要證明的因果關係

並不相同： 有的需要證明行為導致傳播，有的需要證明行為導致感染，有的兩者都不需要(表2)。 

表2 犯罪形態與結果的對應關係

罪名項目 犯罪形態 加重形態 主刑刑罰 犯罪結果

以危險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

抽象危險犯
基本犯 3-10年 無

加重犯 10年以上 導致感染

實害犯
基本犯 3-10年 導致傳播

加重犯 10年以上 導致感染

過失以危險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基本犯 3年以下 導致傳播

加重犯 3-7年 導致感染

妨害傳染病
防控罪

ൣ年以下或者
3-7年

導致傳播或者
嚴重危險

故意傷害罪
3年以下；
3-10年或者
10年以上

導致醫務人員
感染

上述解釋結論是以刑法的相關規定和兩個司法解釋為對象，運用文理解釋的方法得出的。文理

解釋方法是法律解釋首選的方法，但其結論卻不是最終的結論。文理解釋結論的合理性需要經過論

理解釋的檢驗。最能夠證明結論合理性的應該是司法實踐，因為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但是現在《意見》出台時日尚短。雖然有大量的刑事案件立案，但是大多還沒有進入審判程序。筆

者可以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標準，就是讓證明的難度與刑事責任的程度相適應。

按照罪行的嚴重程度和刑事責任的輕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大於另外兩種過失犯罪，

而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又大於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刑事責任越重，控訴需要承擔的證明

責任就越大。而按照以上論述，證明傳播要比證明感染任務輕。基本上要構成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重罪，都需要證明危害行為與被害人感染之間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要指控被告人越重的罪責，

控訴方就要承擔越重的證明責任。

非典型肺炎、高致病禽流感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關係都是隱蔽的、多元的、不可知的。

其隱蔽性表現為傳播的非接觸性、潛伏期長、潛伏期也具有傳播性，以及感染者存在假陰性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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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其多元性表現為傳播途徑不止一種。其不可知性表現為，臨床醫學和病毒學等經驗科學現在無

法對傳播關係進行直接的一對一的證明。

流行病學的傳播關係是一對多的關係。它不需要證明危害行為是每一個感染結果的直接原因，

而只需要證明它是眾多感染結果的最有可能的原因即可。其證明步驟如下：

（1）危害行為出現早於所有的感染結果產生。因果關係的成立應當符合時間上的先後性，原因

一定要早於結果。在傳染病犯罪中，應當是犯罪嫌疑人被感染或者確認攜帶病毒的時間，應當早於

被害人被感染的時間。或者應當是感染者失控的時間早於公眾被感染的時間。

（2）危害行為的作用程度越明顯則疾病的發生率越高。因為與感染者或者病毒攜帶者的頻繁接

觸，某個家庭、區域、集團的發病率應該遠遠高於相鄰相近地區範圍。這裏結論的做出需要選擇合

適的參照組進行對比，達到傳染病學的顯著性和相關度要求。

（3）根據危害行為的發生、擴大等情況所作的疫學觀察記錄，能夠說明流行特徵，而沒有矛

盾。感染者或者病毒攜帶者在一定時期內的活動軌跡以及社會交往情況，可以清楚解釋其傳染病的

傳播規律。這裏需要對病毒攜帶者的生活史進行符合傳染病學的調查，並且把活動軌跡和發病率資

料按照科學的分析工具進行嚴格分析。

（4）危害行為作為原因的發生機制與生物學並不矛盾。感染者身上攜帶的病毒從生物學角度與

被感染者感染的病毒屬於同一類型，而且其傳染途徑符合現在科學經驗法則。

如果符合上述特徵，按照流行病學就可以得出危害行為導致病毒傳播的結論。流行病學因果關

係的證明也並非簡單的主觀推斷，需要大量的科學實驗，確定對比組，掌握感染者和病毒攜帶者的

生活史，同時運用大數據進行相關分析、回歸分析的數學計算。所以，疫學因果關係證明並不是簡

單的刑事推定或者法律擬制，而是科學的事實證明。這一證明需要通過專業的科學鑒定來實現。

感染關係的證明是危害行為與特定危害結果之間的一對一的證明。雖然醫學的現有科技不能夠

直接證明新冠感染是來源於某個特定個體，但是運用疫學因果關係理論證明感染的可能性並不是不

存在，這種證明是一種間接證明：（1）證明危害行為是眾多感染結果的最有可能的原因。這需要使

用疫學因果關係的常用證明方法。（2）證明特定的受害人屬於眾多被感染人之一。（3）證明受害

人除了接觸被告人之外，沒有獲得其他感染的機會和可能性。這種感染關係的證明是建立在傳播關

係證明的基礎之上，同時進一步提高了證明的難度。需要注意的是，像新型冠狀病毒這樣傳播途徑

的病毒，第3步的證明很難實現。

對於這種證明感染關係成立的案例，可參見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2019）最高法委

賠監68號決定書。申請賠償人因在監獄中感染愛滋病而申請國家賠償，申請人生活不能自理，監獄

管理方指派照顧申請人的一名囚犯是愛滋病毒攜帶者，申請人確實是在獄中感染。雖然無法證明申

請人的感染是否與同監室的病毒攜帶者有關，但最終最高院裁決國家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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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感染關係不成功的可能性極大。雖然流行病學的發展使證明傳播關係具有更大的現實可能

性，但是也會存在證明不能的情況，比如因為樣本量不足等客觀原因。所以，刑事司法應當充分考

慮出現證明不能的情況。

（1）證明感染關係不能：罪疑惟輕。證明感染關係成立都是要構成重罪的，而且這些重罪都有

對應的輕罪。在無法證明感染原因時，只要可以證明傳播因果關係成立，就可以根據罪疑惟輕的原

則認定為相應的輕罪。比如，患者吐口水的行為分別性質構成尋釁滋事罪或者妨害公務罪；故意以

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結果加重犯無法證明，也就只能構成相應的基本犯。

（2）證明傳播關係不能可以考慮其他危害結果。如果一定要認定為實害性的犯罪，最好考慮

這種實害犯罪的財產性損害結果。還以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為例，該罪除了要求造成重

傷、死亡的人身損害結果外，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也是法定的犯罪結果。比如同樣是因為瞞報接

觸史、旅居史而涉嫌犯罪的，證明其瞞報的行為與防疫部門增加防疫成本和擴大封閉隔離範圍之間

的因果關係要更加簡單。

（3）證明傳播關係不能也可以適用危險犯。危險犯是不需要危害結果實際發生就可以構成的犯

罪。比如在上述犯罪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有一種犯罪形態不需要危害結果發生：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者只要拒絕隔離治療，進入公共場所，不論是否傳播感染結果發生，都可以構成該犯

罪。但是此罪一旦構成，就是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所以，即便是傳播關係證明不成，也最好不要考

慮此罪。（證明傳播關係的犯罪大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同樣是輕罪的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是以引起傳播或者傳播的嚴重危險作為定罪條件。如果要證明引起傳播的嚴重危險，證明責任就更

小。

傳染病犯罪中因果關係的證明問題，是一個刑法學和醫學相互糾結的難題，而且大量的案件還

存在證明不能的風險。有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建議，與其如此糾結，不如一勞永逸：在立法中將這

些犯罪直接修改為危險犯。犯罪構成中不需要危害結果發生，就不需要再證明因果關係。

在學界看來，立法中增加危險犯和司法中引入疫學因果證明，都是風險刑法理論的主張，都是

應對風險社會的刑事舉措。但是筆者認為能通過司法的合理變化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勞煩立法。流

行病學的發展越發精確化和經驗科學化，而傳染病的傳播問題就是該學科研究的問題。刑事司法中

以流行病學來證明傳播原因，就像用法醫學證明死因，這是刑事司法在認定事實方面對自然科學的

合理依賴。刑事司法雖然與公民的重大權利利益攸關，但也不必對事實證明方法保有過分的“科學

潔癖”。通過增加危險犯對公民自由帶來限縮的風險，可能會大於風險社會的風險。讓刑法的歸刑

法，讓科學的歸科學，或許是一種保守但安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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